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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卫生许可证申请办理流程及要求、东莞市卫生许
可证办事指南

公司名称 东莞捷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63号1栋200
9室

联系电话  13410818257

产品详情

许可证发放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遵守本办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发放卫生许可证。" "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
和新资源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活动的卫生许可，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发放卫生许可证。"

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实施停止发放卫生许可证，被"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食品生产
许可证"所取代。

《食品安全法》

第二十九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食
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可。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生产场所销售其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取得餐饮
服务许可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餐饮服务场所出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和流通的许
可;农民个人销售其自产的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与其生产经营规模、条件
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保证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卫生、无毒、无害，有关部门应当对其加强监督管理，
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制定。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鼓励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改进生产条件;鼓励食品摊贩进入集中交易市场、店铺等固定场所经营。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二十七条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
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决定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决定不予许可



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三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职工食品安全知识的培
训，配备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做好对所生产经营食品的检验工作，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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